科技局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

投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

信访事项一：对科技局有关科技计划管理方面的行政行为持有异议

1．具体投诉请求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科技局在市级科技计划组织管理过程中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2．法定途径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的意见》，以及相关科技计划和经费管理办法等。

    4．处理建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对科技计划管理过程中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科技局依照相关管理办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仍对复核意见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科技局申请行政复议。

    科技局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形式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受理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科技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科技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时，将制作行政复议文书，并加盖行政复议专用印章。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科技局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信访事项二：对科技局政府信息公开事项工作中的行政行为存在异议

    1．具体投诉请求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科技局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或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2．法定途径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4．处理建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科技局政府信息公开事项存在异议，可以自知道之日起60日内向科技局申请行政复议。

    科技局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形式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受理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科技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科技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时，将制作行政复议文书。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科技局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省政府申请裁决。

信访事项三：科技局有关劳动人事争议    

1．具体争议

    科技局工作人员与科技局及局属单位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或者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等。

    2．法定途径

    调解、仲裁、行政诉讼。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的通知》(国人部发〔2007〕109号)、《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总政治部关于修改<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88号)等。   

    4．处理建议

    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如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自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15日内未达成调解协议或劳动争议相关方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当事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另有规定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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